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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独立董事工作报告 

 

2020年，作为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我们严格按照《公司法》、

《证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制度》的规定，

勤勉尽责、独立公正地履行职责，积极出席相关会议，认真审议

各项议案，从专业角度为公司经营决策和规范运作提出意见和建

议，对相关重大事项发表独立意见，为促进公司的规范化运作、

切实维护股东整体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发挥了应有

的作用。现将报告期内独立董事履行职责情况报告如下： 

一、出席会议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共召开7次会议，所有独立董事均出

席或委托出席了董事会所有会议、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相关会议；

积极参与董事会决策，从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出发，

作为相关领域的专家，对公司日常经营运作深入了解、认真监督，

对公司发展战略、财务管理、风险控制、治理结构和激励机制等

方面积极发表建设性意见，切实履行了独立董事的职责。 

独立董事出席董事会和股东大会会议情况 

届次 
独立董事

姓名 

出席董事会次数 
列席股东 

大会次数 本报告期应参加

董事会次数 

现场或视频出

席次数 

以通讯方式

参加次数 

委托出席 

次数 

第七届 
许  刚 2 1 1 0 0 

吴安迪 2 1 1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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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海龙 2 0 1 1 0 

周纪昌 2 1 1 0 0 

第八届 

沙振权 5 3 2 0 1 

宋  丁 5 3 2 0 1 

王一江 5 3 2 0 1 

张钰明 5 3 2 0 1 

二、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工作情况 

公司董事会下设战略、提名、审计、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四个

专门委员会，独立董事根据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实施细则，在

各委员会中认真履行职责，充分发挥了独立董事作用。2020年，

战略委员会共召开 4次会议，提名委员会共召开 4次会议，审计

委员会共召开 5次会议，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共召开 5次会议，所

有委员均出席了会议并认真履行职责。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名单 

专门委员会名称 成员 

战略委员会 段先念（主任委员）、姚军、王晓雯、沙振权、宋丁 

提名委员会 姚军（主任委员）、王一江、张钰明 

审计委员会 张钰明（主任委员）、王晓雯、沙振权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王一江（主任委员）、王晓雯、张钰明 

三、发表独立意见情况 

2020 年，公司独立董事根据有关法律法规，按照法定程序

出具专项独立意见，履行了独立董事的监督职能，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意见名称 意见类型 发表时间 

1 《关于限制性股票第三期解除限售的独立意 同意 202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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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2 
《关于提名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和独立

董事候选人的独立意见》 
同意 2020.1.15 

3 《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独立意见》 同意 2020.3.20 

4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任职的独立意见》 同意 2020.4.8 

5 《关于 2019年利润分配的独立意见》 同意 2020.4.23 

6 
《关于公司向华侨城集团申请委托贷款关联

交易的独立意见》 
同意 2020.4.23 

7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2020-2021年度为

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独立意见》 
同意 2020.4.23 

8 
《关于公司 2020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独立意

见》 
同意 2020.4.23 

9 《关于变更会计政策的独立意见》 同意 2020.4.23 

10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独立意见》 同意 2020.4.23 

11 《关于对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独立意见》 同意 2020.4.23 

12 
《关于公司关联方资金占用和对外担保情况

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同意 2020.4.23 

13 
《关于公司 2020-2021年度拟对项目公司提

供财务资助进行授权管理的独立意见》 
同意 2020.4.23 

14 
《关于华侨城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拟与华侨城

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业务框架协议的独立意见》 
同意 2020.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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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任职的独立意见》 同意 2020.7.21 

16 
《关于公司关联方资金占用和对外担保情况

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同意 2020.8.18 

17 
《关于成立合资公司开发平潭竹屿湾项目的

独立意见》 
同意 2020.8.18 

18 
《关于限制性股票第四期解除限售的独立意

见》 
同意 2020.10.23 

 

四、其他事项 

（一）报告期内，未有独立董事提议召开董事会议的情况发

生； 

（二）报告期内，未有独立董事提议更换或解聘会计师事务

所的情况发生； 

（三）报告期内，未有独立董事聘请外部审计机构和咨询机

构的情况发生； 

（四）报告期内，未有独立董事对审议事项发表否定意见。 

作为独立董事，我们认为，2020年公司生产经营合法合规，

运营状况良好，未发生侵害公司、股东特别是社会公众股东权益

的情况。 

特此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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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王一江   沙振权   宋 丁   张钰明  

 

                                           

                                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日 

 


